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鑑於公館配水池改建暨共構多目標綜合大樓興建工程業於 109年 11月開

工，水資源教育館及水霧花園坐落於該工程範圍內，故本要點之相關使用範

圍應配合修正。另因應著內衣外拍及不雅暴露致陳情案日益增加，增訂禁止

事項以資規範。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訂本要點之適用範圍。（修正第 2點及第 3點） 

二、 增訂園區範圍內禁止之行為態樣。（修正第 4點） 

三、 修訂園區可申請舉辦活動範圍。(修正第 10 點)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前點所稱園區其範圍如

下（詳附圖）： 

(一)景觀池(含廣場)  

(二)自來水博物館(含前方

庭園)  

(三)噴泉庭園(含舞台) 

(四)水鄉庭園 

(五)輸配水器材展示區 

(六)管材雕塑區 

(七)觀音山步道 

(八)消壓塔 

(九)園區入口(含前方廣場)  

(十)自行車親水通廊 

(十一)思源街口廣場 

(十二)量水室古蹟 

(十三)量水室廣場 

(十四)渾水抽水站古蹟 

(十五)公館水岸廣場 

(十六)親水體驗教育區 

 

二、 前點所稱園區其範圍如

下（詳附圖）： 

(一)景觀池(含廣場)  

(二)自來水博物館(含前方

庭園)  

(三)噴泉庭園(含舞台) 

(四)水鄉庭園 

(五)輸配水器材展示區 

(六)管材雕塑區 

(七)觀音山步道 

(八)消壓塔 

(九)園區入口(含前方廣場)  

(十)水資源教育館 

(十一)水霧花園 

(十二)自行車親水通廊 

(十三)思源街口廣場 

(十四)量水室古蹟 

(十五)量水室廣場 

(十六)渾水抽水站古蹟 

(十七)公館水岸廣場 

(十八)親水體驗教育區 

一、修正附圖 

二、因應公館配水池改建暨

共構多目標綜合大樓開工無

法使用，刪除第 10 及 11 款。 

三、原第 12 至 18 各款依序

調整為第 10 至 16 款。 

三、園區對外開放，進入前

點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十

六款區域，使用人應購票進

入。 

前點第一款至第八款區域及

第十六款區域之開放時間及

票價表分別由相關營運或管

理單位訂定及公告。 

三、園區對外開放，進入前

點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十

八款區域，使用人應購票進

入。 

前點第一款至第八款區域及

第十八款區域之開放時間及

票價表分別由相關營運或管

理單位訂定及公告。 

配合原 18 款調整，第 18 款

修正為第 16 款。 

四、園區使用範圍內不得有

下列行為： 

（一）隨地拋棄果皮、紙屑

或其他廢棄物。 

（二）污染毒害水質及傷害

動植物之行為。 

（三）曝曬衣物或其他物品。 

四、園區使用範圍內不得有下

列行為： 

（一）隨地拋棄果皮、紙屑

或其他廢棄物。 

（二）污染毒害水質及傷害

動植物之行為。 

（三）曝曬衣物或其他物品。 

鑒於穿著清涼內衣陳情案日

益增加，於第 10 款增修為隨

地便溺、著內衣外拍、不雅

暴露或其他不檢行為以資規

範，不採列舉方式以避免掛

一漏萬。 

 



（四）未經許可駕駛或騎乘

車輛。 

（五）違規停放自行車或其

它車輛。 

（六）擅自種植果、菜或花

木等。 

（七）任意放置桌、椅、箱、

櫃或板架等。 

（八）不依規定使用遊樂設

施足生安全之虞。 

（九）擅自在園區範圍內設

施或樹木上塗寫、書

刻或張貼。 

（十）隨地便溺、著內衣外

拍、不雅暴露或其他

不檢行為。 

（十一）未經許可販賣物

品、出租遊憩器具

或為其他之營利行

為。 

（十二）毀損花卉、草皮、

樹木或園區設施或

擅自挖掘土、石、

草皮、傾倒餘土、

破壞景觀等。 

（十三）擅自營火、野炊、

夜宿、燃放鞭炮或

搭設棚帳。 

（十四）喧鬧或製造噪音，

致妨害公共安寧。 

（十五）酗酒或鬥毆滋事，

妨害公共秩序。 

（十六）妨害風化或賭博之

行為。 

（十七）攜帶危險物品。 

 (十八)攜帶寵物(收費區

內、導盲犬除外)。 

(十九)未經許可，操作搖

（四）未經許可駕駛或騎乘

車輛。 

（五）違規停放自行車或其

它車輛。 

（六）擅自種植果、菜或花

木等。 

（七）任意放置桌、椅、箱、

櫃或板架等。 

（八）不依規定使用遊樂設

施足生安全之虞。 

（九）擅自在園區範圍內設

施或樹木上塗寫、書

刻或張貼。 

（十）隨地便溺或其他不檢

行為。 

 

（十一）未經許可販賣物

品、出租遊憩器具

或為其他之營利行

為。 

（十二）毀損花卉、草皮、

樹木或園區設施或

擅自挖掘土、石、

草皮、傾倒餘土、

破壞景觀等。 

（十三）擅自營火、野炊、

夜宿、燃放鞭炮或

搭設棚帳。 

（十四）喧鬧或製造噪音，

致妨害公共安寧。 

（十五）酗酒或鬥毆滋事，

妨害公共秩序。 

（十六）妨害風化或賭博之

行為。 

（十七）攜帶危險物品。 

 (十八)攜帶寵物(收費區

內、導盲犬除外)。 

(十九)未經許可，操作搖



 

 

(線)控飛行機具，如空

拍機等。 

(二十)其他依規定或經園區

管理單位認定不妥之

行為。 

(線)控飛行機具，如空

拍機等。 

(二十)其他依規定或經園區

管理單位認定不妥之

行為。 

十、 園區可申請舉辦活動範

圍如下： 

(一)景觀池(含廣場)  

(二)自來水博物館及前方庭

園 

(三)噴泉庭園(含舞台) 

(四)水鄉庭園 

(五)輸配水器材展示區 

(六)管材雕塑區 

(七)觀音山登山步道(不含

蓄水池及沉沙池上方) 

(八)消壓塔周邊(不含消壓

塔平台) 

(九)園區入口前方廣場 

(十)量水室廣場 

(十一)公館水岸廣場 

(十二)思源街口廣場 

十、 園區可申請舉辦活動範

圍如下： 

(一)景觀池(含廣場)  

(二)自來水博物館及前方庭

園 

(三)噴泉庭園(含舞台) 

(四)水鄉庭園 

(五)輸配水器材展示區 

(六)管材雕塑區 

(七)觀音山登山步道(不含

蓄水池及沉沙池上方) 

(八)消壓塔周邊(不含消壓

塔平台) 

(九)園區入口前方廣場 

(十)水霧花園 

(十一)量水室廣場 

(十二)公館水岸廣場 

(十三)思源街口廣場 

第 10 款水霧花園配合園區範

圍修訂刪除，原第 11 至 13

各款依序調整為第 10 至 12

款。 


